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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 2、聘用人員因重病請延長病假達 30 日，且按日扣除報酬之延長病假日數

亦達聘期十二分之一，依規定應終止聘用者，得否予以資遣。 

所詮釋之法令條文：聘用人員聘用條例第 3 條 

銓敍部 96 年 10 月 30 日部銓五字第 0962866880 號書函 

聘用人員之約聘期間，係配合預算會計年度以一年一聘方式進用，係屬臨

時性用人之性質，如聘期屆滿未獲續聘時應即離職，並無聘期以外之身分保

障。是以，聘用人員聘用條例等相關法規並無聘用人員得予資遣之規定。至有

關聘用人員因病請假逾規定日數一節，仍請依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聘僱人員給

假辦法規定辦理。 

 

釋 3、聘用人員留職停薪期間，可否另遴用聘用人員為其職務代理人。 

所詮釋之法令條文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6 條第 1 項 

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7 年 3 月 21 日局考字第 0970061134 號函 

一、銓敍部 97 年 3 月 10 日部銓五字第 0972909960 號書函略以，為應各機關業

務需要，依聘用人員聘用條例（以下簡稱聘用條例）聘用之人員，於育嬰

留職停薪期間所遺業務，服務機關得依聘用條例之規定再進用聘用人員辦

理。又前開替代人力於聘期屆滿或原聘用人員回職復薪時應即解聘，不得

以任何理由要求續聘，其相關權利義務應於聘用契約中予以明定，俾免滋

生爭議。另依行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僱用之人員，於育嬰留

職停薪期間所遺業務，各機關得比照上開規定僱用人員辦理。 

二、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2 年 9 月 9 日局考字第 0920026060 號函，有關約聘僱

人員於育嬰留職停薪期間所僱用替代人力，非屬政府特定用人制度，亦非

聘僱法規及「各機關職務代理應行注意事項」適用對象等規定，併予停止

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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